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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通明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拟认定核心员工进行公示并征求意见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浙江通明电器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21年9月2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

四次会议，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提名并认定核心员工的议案》。为鼓励和稳定对公司未来发展

具有核心作用的员工，实现公司更好、更快成长，公司董事会提名:邓胜林、何松荣、胡民强共3

名员工为公司核心员工。根据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，公司于2021年9月29日到2021年

10月14日向公司全体员工公示并征求意见。公司员工对上述核心员工的认定如有任何异议需于公

示期内以书面形式提出，公司将于2021年10月15日召开2021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及第二届监事

会第十次会议审议上述议案并发表明确意见，并将于2021年10月18日召开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

股东大会审议该议案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浙江通明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1年 9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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